        保     函（电放或Seaway Bill）

致：日本株式会社商船三井福州代表处，并

福州港城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仅作为前述当事人之代理人）

关于：船名（航次）：                              
货物―提单号：                              

件数：                                      

品名：                                      

唛头：                                      

发货人                           已安排如上货物由上述船舶承运（发往我司），并由船东及其起运港代理电放/签发SEAWAY BILL给我司。我司保证是电放通知所述/SEAWAY BILL所述的收货人，同时我司保证及时提取货物、归还集装箱，如未能及时提货并归还集装箱，则我司同意按贵司公布的收费标准支付滞箱费给贵司，并按码头的收费标准支付超期堆存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给码头公司。我司同意赔偿和承担贵司因将货物交付给我司所承担的一切责任和遭受的一切损失。

本保函适用中国法律并接受中国海事法院管辖。

                         收货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